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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组建企业集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 2017年 4月 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企业集团的议案》，

拟以上市公司主体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联合旗下子公司

共同组建 “科隆精化集团”。 

     一、科隆精化集团的企业成员情况：  

   （一）拟成立的科隆精化集团是以上市公司为母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共同成立

的企业法人联合体。包括以下子公司：  

    1、四川恒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泽”）  

    2、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科隆”）  

    3、辽阳鼎鑫典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鑫典当”） 

    4、辽宁蓝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恩环保”） 

    5、辽阳市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检测”） 

   （二）母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母公司出资比例 

1 四川恒泽建材有限公司 6000万元 100% 

2 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2685万元 100% 

3 辽阳市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4 辽宁蓝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万元 100% 

5 辽阳鼎鑫典当有限公司  500万元 95% 

 合计   20685万元  

 

子公司之间是受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二、科隆精化集团的性质、设立依据等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工商企字

1998)第 59 号）的“第三条：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

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

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

资格。”、“第四条：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以及其他成员单位

组建而成。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也可以成为企业集团成员。母公司应当

是依法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控股企业。子公司应当是母公司对其拥有

全部股权或者控股权的企业法人；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应当是母公司对其参股或

者与母子公司形成生产经营、协作联系的其他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者社会

团体法人。”及“第五条：企业集团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企业集团的母公

司注册资本在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并至少拥有 5 家子公司；（二）母公司

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在 1亿元人民币以上；（三）集团成员单位均具有法

人资格。”之规定：  

1、拟成立的科隆精化集团是由公司与前述 5 家子公司共同组建的企业法人

联合体，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该集团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过程中无需验资，因

此加入集团的各企业不需要出资。 

2、公司是依法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控股企业。各子公司是公司

对其拥有全部股权或者控股权的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独立企业法人。 

3、公司与其 5 家子公司之间均存在控股与被控股关系且公司的注册资本及

各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合计符合成立集团的条件。无需加入集团的企业成员增加其

注册资本。 

三、成立集团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的投资规模扩大，组建科隆精化集团有利于统一公司及子公司的企

业形象，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各企业管理，扩大企业影响力，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成立该集团不改变所有加入该集团的企业成员的股权结构、经营范围和经营

模式。不会影响所有加入企业集团的企业成员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审批程序  

企业集团的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管理层具体办

理企业集团登记注册工作。  

五、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月 25日     




